
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督導專訓班 
未成年心理諮商服務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 (範本) 

親愛的家長/監護人，您好： 
為協助貴子女處理個人情緒、行為、人際關係、內在心理議題、學校

生活及日常生活…等困擾，經評估後希望貴子女能透過心理諮商服務，與

心理師/專輔教師合作，協助其探討困擾議題，並運用內在與外在的資源，
找到面對與化解的方式。 
為了讓您對了解相關服務方式，謹以以下內容詳細說明： 

 
1. 諮商會談時間以      分鐘為一單位，    週一次的方式進行；遇特殊狀
況將彈性調整。 

2. 心理師/專輔教師嚴守專業倫理，對於諮商晤談中所知悉之個人隱私，必盡
力守密，以維護貴子女的最大權益。但遇以下情況則不在此限： 
(一) 貴子女的情況可能危及到自己或他人之生命、自由、及安全者。 
(二) 貴子女的情況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或行政規定者，如家庭暴力
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、性

別平等教育法等。 
心理師/專輔教師將依職責對相關人員進行預警或法定通報。 

3. 為了維護及提升心理諮商服務的品質，心理師/專輔教師正進行心理諮商服
務的專業督導，         督導的簡歷如下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心理師/專輔教師將在和貴子女的個別諮商晤談中進行錄音或錄影。錄音或
錄影的內容僅供         督導進行個別督導中使用，不得做其他用途使
用，影音資料將在督導完成後銷毀。 

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本人已經詳細閱讀前述服務說明，對於不清楚的部分，也有詢問的機會。

謹同意下列事項： 
    同意本人子女             接受心理諮商服務，並在保密、不逾服
務範圍下使用本人子女資料。 
 
家長/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心理師/專輔教師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